
f 联合国

1 大会

Distr*
GEMBAL

A/38/298/Adü.i 
22 August, 1983 
CHINESE
ORIGINAL : EKGLISH/FRENCH/

russian/spawish

第三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 3 8

联合国会议标准议軎规则草案 

秘书长的损告 

增编

导 f ....................................................................................

二、各国政府的评论耜意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湘国...............................

多米尼加共昶国 ...............................................................

芬â ......................................................................................

m .......................................................................................

瑞士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耜国联盟........................................

上沃尔牿.............................................................................

......................................

页次

3

4

4

5
6 
8 

9 
9

12
14

15

A/38/150„

83-21512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9ttAdci.l
Chinese
Page :)

三、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勒意见

页2

A .各专门机构及朕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评论相意见

联合国劳工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

B.其他囯际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初意见........................................... .. 18

欧洲经济共同体 ............................................................................ ........... aa

附件

索引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8/298/Add.l
Chinese
Page 5

一、导言

1. 大会在笫三十七届会议的1 9 8 2车12月16日第37/428号决定中, 

除其他事项外.请各国政府勒有关国际机构在1 9 8 3车5月1日以前将它们对秘 

书长提出的联合国会议标准议軎规则草案（A/37/163釦A/C. 6/37/5 )的意 

见送达秘书长。

2. 至1983车7月15日止，一共有9个政府愈13个国际组织将它们的意 

见送达秘书长。本文件复印了这些意见勃一项附件。秘书长今后可能自各国政 

府勃国际政府间组织收到的任何其他意见将复印于A/38/298号文件的其他增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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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的评论勒意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

〔原件：俄文〕

〔1 9 8 3车5月1 2曰〕

1. 供审议勒评论用的萆案内载有若干影响到筹备阶段（笫3至1 5条）如文 

件（附件一）方面的新规定和章节。它们反映了不同联合国会议组织阶段勒筹备 

期间的具体问题.与实际会议的议軎规则并无直接关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勒国认为.将这些新规定勒章节列入会议标准议軎规则中，似乎有问题.正如 

将大会决议的个别规定列入一祥，因为任何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已经加以适当考虑。

2. 议事规则同拟订一项标准的会议协定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附件二）。

3. 鉴于参加会议的问题通常是在具体详尽的商讨之后，由主办机构决定，第 

1 6条萆案对这一问题预为裁断，似乎没有道理。

4. 笫17条笫2款就各国代表的级别、性质初资格提出强制性的建议，大大 

侵犯各国的主权权利，应予删除。

5. 鉴于关于各国在其与具有普遍性质的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的代表权问题的 

1 9 7 5年维也纳公约（第4 4条）耜大会议事规则（第2 7昶2 8条）对于出席 

会议者的全权证书的审查勒提出，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而历车会议的做法也著有成 

效.修改现有规则似无必要.囡此我们建议删除第1 8勒1 9条。

6. 我们不同意笫2 1条笫2款提议的出缺时飯;选代理主席的办法。甄选新 

主席的程序应比照大会议事规则第3 4条勒会议过去的惯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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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鉴于在一般性辩论期间，与会者将就有待讨论的基本问题说明自己的基本 

立场，这一项是任何会议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昶决定性因素.萆案笫3 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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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辩论加以具体的限制.似乎不很适当。

8. 第4 5勒4 6条预先确定了有关所有联合国会议的“基本”湘“所有其他 

的概念.不如略而不用。这些概念只适用于某些会议.一般是为通过条约文件而 

召开的会议。大会议軎规则第7 8条因联合国召开的许多会议的议事规则加以采 

用而确立其效用.可以视为一个有效的代替。

9. 鉴于会议发言无须任何一方提出请求一向自动译成所有其它语文.草案第 

7 0条第1款对此程序作出例外的规定似为多此一举。

10•我们建议刪除第8 1条'，因为这一条文预先决定标准议事规则对每一个 

会议可能自行订立的议事规则具有拘束力和优先的地位。

11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联合国会议议事规则草案所持的立场 

是：这些议事规则，经过适当的修正和核准，只能作为每个会议根据其本身的具体 

任务和目的以制订本身议事规则的建议。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原件：西班牙文〕

〔1 9 8 3年4月2 8日〕

关于你1 9 8 3年2月1日提出的第LA 32.8。1号照会，我荣幸地通知你：

多米尼加外交部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颊则草案的报告，没有任何 

评论，并认为草案的内容很恰当，可以接受。

这一条文已重编为第82条（参看A/38/298，脚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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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原件：英文〕

〔1 9 8 3年5月1 7日〕

1.芬兰政府对秘书长为编制有关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的报告（A/

37/163和A/c . 6/37/5号文件）所作的努力表示懕谢。尽量实事求是地协调各 

种会议议事程序，这个目标显然十分重要。为此而达成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无疑 

可以促进各种会议有待完成的实质工作。芬兰政府也注意到，若干规则草案反映了 

过去会议或各联合国机构业已确认的一些作法。因此，问题多半是将业已成为惯例 

的作法编纂起来，这是有益的工作。

2 •规则草案的细节但得审慎考察。芬兰政府欢迎有机会与其他会员国一同进 

行研究和讨论j在现阶段，芬兰政府只谈一谈A/37/163号文件的一个具体部 

分，即规则草案附件二所载的标准会议协定部分。

3. 芬兰政府认为，在会议协定方面取得协调一致，非常重要。

4. 但是，这不只适用于标准协定序言部分所谈到的联合国机构的会议，也应 

适用于联合国主持安排的各种“小规模的会议、研究会、讲习班等等。芬兰政府认 

为在这方面也值得单独研究一套标准的解决办法。

5. 关于第二条第1款W项“ •…•…和联合国其他政府间机构。” 2这一短语的 

意指不很明确。

这项评^所指的是A/37/163号文件㈣鑛獅会议协定。雜案文现已 

稍作修改，载于A/38/298号文件第二条第1款(f)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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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条第1款：最后一句似乎给东道国政府规定了相当严格的义务。建议 

将这一句修改如下：

“自会议举行前最多两星期起至会议结束后最多六天止，房舍应由联合国

每天二十四小时便用。”

7. 第六条第3款：措辞还可以修改得更清楚一些，以明确规定只需提供执行 

会议公务所必要的车辆。

8. 第九条：关于这一点，芬兰政府愿意指出，由于国内的预算程序，会议协 

定所涉经费问题通常要经过议会事后的批准才能缔订（请参看下文有关十三条第2 

款的评论）。

9. 第十条：本条似将处理涉及会议的事件与事故的相当广泛的责任交给东道 

国政府负责。似乎有必要进一步审查这些规定，特别是联合国或其官员可能有疏忽 

责任的事件。

10. 第十一条：本条有若干款规定超出《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专门机 

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的规定范围。芬兰是这两项公约的缔约国。目前，本条所规定 

的特权和豁免的适用，并不完全符合芬兰的国内立法。是否有需要扩大前述网项公 

约所定的特权和豁免范围，这需要仔细审查。不过，芬兰政府将根据这种审查的未 

来结果，愿意审查是否有必要修改芬兰的国内法。

11. 第十三条第2款：鉴于有关国际协定的国内批准方面的宪法程序一一特别 

参看上文有关第九条的意见——芬兰政府认为，协定签字后立即生效的问题，需要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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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原件：英文〕

〔1983年4月27日〕

1. 尽管A/37/163号文件内载议事规则草案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可是， 

瑞典政府在现阶段却希望将其意见局限于议事规则草案所附附件二内载同会议东道 

国的标准协定；该件规则草案第1 5条已提及该项标准协定。

2. 关于在瑞典举行国际会议，瑞典政府过去曾数度必须同联合国或其专门机 

构谈判此类特别协定。在这些情况，有关国际组织所提议的各协定草案的范围和 

内容都各不相同。这些协定通常会引起的难题乃是它们是否符合瑞典有关特杈和 

豁免的法律。此外，因为谈判时间有时太短，以致无法透彻分析各项相关问题并 

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瑞典政府认为，如果将来的此类会议能适用一件可以 

接受的标准协定，就极有用处。

3. 但是，瑞典政府却要遗憾地表示，它认为现有的附件二内的标准协定草案 

是无法接受的。

4 .瑞典已经参加《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和《专门机构特杈与豁免公约》。 

这些公约都载有若干关于不同类别的人（会员国代表、该组织的官员、联合国特派 

团内的专家）的特权和豁免条款。这些公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已经纳入瑞典的 

法律。另一方面，瑞典的法律也未授杈政府专门给予更加广泛的特杈和豁免。

5.因此，瑞典政府认为，标准协定应该更密切地联系到上述两件基本公约； 

该标准协定原则上不应该规定这两件公约所未规定的特杈和豁免。瑞典政府因而 

认为，目前的标准协定草案第十一条第2、3、5、7款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些条款 

如果获得通过，就会将特杈和豁免扩展到新的类别的人。这些类别的人甚至会包 

括临时征聘担任秘书处工作人员或特定会议技术人员的东道国国民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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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准备接受第十一条第6款，但须附加一项了解，那就 

是，本款规定不能阻止东道国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公共秩序的强有力的理由而拒绝 

某一个人入境。

7 .附件二内的协定草案第十条所规定的责任条款或许会使东道国的负担过重。 

该条规定政府有义务就各种不同的行动和主张，向联合国及其官员提供补偿并使其 

不受侵害，不论该政府是否已经以任何方式证明它并无过失；甚至在因联合国或其 

官员的过失而引起损害的情况，亦复如此。应该进一步审查此项规定是否过分严 

历。

瑞士

〔原件：法文〕

〔1 9 8 3年6月8日〕

1. 瑞士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草案载入了所有它认为确保 

本组织会议能够圆满进行所必须的一切条款。

2. 但是，瑞士却认为，所有的会议最好都E制作简要记录。制作简要记录 

不但有利于某个会议的本身，而且还有利于该会议的后续行动。因此，瑞士建议 

删除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第7 3条。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 9 8 3年7月7日〕

1.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由联合国秘书处草拟的联合国会议标 

准议事规则草案需要澄清某些规定并须加适当的修订。

2. 此件标准规则的最后文本在受到审议和获得通过时，只得作为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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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为国际会议本身勘酌具体情况和将讨论的问题以起草和通过其议事规则的指南

3.因此，该件规则萆案最好是澄清“召开机关”和“联合国会议”之间的权 

力划分，并且确立召开机关能够预先决定会议选择议事规则的准则和范围。例如， 

此项澄清就可以规定在有关本规则的适用范围和用语定义的头两条内。但是，不宜 

在诸如第8 1条5等条文内规定标准议事规则应优于每一各别会议所通过的议事规 

则。我们主张应该删除该条。

4 .我们高度怀疑是否应该在标准议事规则萆案内列入第二节（筹备阶段）和 

第三节（“会议”的各期会议）以及标题为“联合国会议文件编制和分发准则”和 

“标准会议协定”的附件。这些章节和附件不会直接影响到议事规则；后者应该 

决定“会议”的工作方法和形式、其绪构、选举主席团成员、作出决定的机构等等。 

这些章节和附件所讨论的有关筹备阶段、会议的规划、文件、召开会议协定的条件 

问题及其他类似的问题都应该主要由召开机关本身在特别顾及经费因素的情况下加 

以审议。

5 .有关参加会议的幅度和邀请参;&L者的决定也都属于召开机关的职权范围。

过去的作法显示，有关参加的各项问题都是由召开机关详加审议，而且都须视“会 

议”将会作出决定的问题的幅度而定。第16条（邀请）亦应删除，因为向会议 

参加者发出的邀请书并非由“会议’’签发，而是由召开机关签发。

6.有关各国代表团的等级、组成和权力问题都属于派遣代表团的国家的职权 

范围，而非召开机关者；由国家自行决定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是否应由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颁发全权证书。国际会议的议事规则不H该对有关这些 

问题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应该删除第1 7条第2款和第1 8条第2款。

本条已重新编为第8 2条（参看A/3 8/2 9 8,注释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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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也不宜列入第18条第1款内载的条款，即各国必须将其代表团成 

员的姓名和职称至迟于“会议”预定开幕之日前一星期递交给“会议”执行秘书。 

如果仅仅纯粹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此项规定可能难以实行，因为某些国家代表团的 

最后组成可能要到会议开幕前不到一星期内才能作出决定。

8. 有关任期和另选主席团成员的第21条第2款规定，如果主席辞职或不能 

继续履行职务，则其他主席团成员即应从副主席中选出一人担任主席，其任期至选 

出新的主席时为止。我们不反对规定适有这种情况，“会议”应该选出一名新主 

席的条款。另一方面，所提议的在从离职主席腾出办公室到选出新主席为止这段 

过渡期间内主持“会议”的方式令人感到疑惑。过去国际会议的作法是，在大多 

数情况下，主席团成员都不选出一名副主席来担任该期间内的代理主席；正相反， 

这些副主席往往轮流履行这些职务。因此，最好不要作不必要的细节规定，而应 

仅作概括的规定，那就是，如果主席不能履行其职务，应选出一位新主席。例如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议事规则第1 1条（A/C〇HF.62/30/Rev.3 ),就是 

觯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第3 4条也载有类似的概括规定。

9. 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如同第45条那样提案分为由召开权关向“会议”提出 

的“基本提案”和“一切其他提茱”。如果是为了拟订一件条约或协定而召开— 

“会议”，由召开机关自己编制或在其主持下编制的该条约或协定草案的确是该

“会议”的主要文件。在其他情况，如果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编纂条约，而是为 

了解决其他的问题，那么，如果使召开机关的所有文件都具有特殊的“基本”地位 

并且将其他文件，包括与会各国的提菜都降为次等地位，就可能为“会议”工作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

10 .第3 7条内强加一般性辩论的严格限制已遭到坚决的反对。该条规定， 

如果没有召开机关的具体建议，就不能进行一般性辩论。这项规定无理地预先限 

制了与会者按照新情况，决定“会议”工作进展的权利。它还规定了一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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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一旦进行一般性辩论，“即不应在任何主要委员会中进行一般性讨论”。 

这项规定没有注意到一般性讨论或许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可能性。

11.还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第条第1款内载的新规定能否促进联 

合国会议的工作；该项新规定是，必须由有关的代表团提出相关的要求，才能够将 

发言口译成“会议，，的一种工作语文。迄今，这种口译工作都是自动进行的，并 

未须视是否有人要求而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983年5月31日〕

1»我们认为，在审议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萆案（A/37/163和 

37/5 )时，有必要从以下的假定出发：这些规则经适当订正和核准后，仅仅作建 

议之用，为个别会议的筹备机关在制定有关会议的规则草案时提供指引。

2 •提议的草案大体上是以过去十年举行的各个联合国会议的议事规则为基础的。 

草案所载的一些新规定以及关于筹备阶段活动（笛3至第1 5条）和文件（附件一） 

的各节使人产生很大的疑问。上述各节对会议议事规则并无直接影响，而是关系 

到筹备阶段。此外，议事规则草案无需重刊大会第36，117及35，10C、35,5« 

33/56和31/1 40号决议，因为联合国各主管机关为某一会议执行筹备工作时必 

须考虑到这些决议。

3»此外，秘书长所提议的标准会议协定（附件二）与议事规则全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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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会议的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第1 6至第8 4条），兹提出基本意见如

下：

⑻一般来说，关于参与会议问题的个别具体情况系由召开会议的机关经仔细 

讨论后决定。关于这一点，在草案内载入一条对会议议事规则没有直接影响的规 

则，即第16条是毫无意义的。第16条使上述问题的结果可以预见并且是必然 

的。

(b) 载入关于各国与会代表的等级、性质和资历等创新性建议（第1 7条第2 

款）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它们侵犯了国家主权权利，废除了与会者提出证书及 

证书鉴定（第18和第19条）的现有制度，这个制度特别载于1975年《关于 

国家在其对普通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和大会议事规则第2 7 

和第2 8条。

(c) 草案第2 1条第2Ï&午如果会议主席职位出缺，应如何选出代理主席的 

提议制度很难被认为是正确的。在这种特别情形下选举新主席的问题应根据大会 

议事规则第3 4条和过去各个会议的议事规则来解决。

⑹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所有会议，事先对一般性辩论加诸特别限制 

(第3 7条）似无意义。与会者在一般性辩论时就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申明其原 

则性立场，因此一般性辩论的举行是会议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决策过程十分紧 

要。

(e)第4 5条事先为所有联合国会议确立“基本提案”和“所有其他提案”的 

概念。实践表明很少会遇到这种规则，一般来说是在缔约会议上，上述评论也适 

用于第4 6条。重刊大会议事规则第7 8条以替代这两条是可能的，第7 8条也 

见诸在大会主持下举行的许多会议的议事规则。

⑴第70条第1款所作的例外规定同惯常的程序不相符合，惯常的程序必然 

将发言传译为会议的所有其他语文，不论是否有代表提出此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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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以删除草案第8 1条4为宜，因为这一条假定标准议事规则具有某种约束 

性，并且将它们列为优先于每个会议本身核准的议事规则，这一点同草案的上述基 

本目标不相一致。

上沃尔特

(原件：法文〕 

C 1 9 8 3年6月1 3日〕

1。上沃尔特政府对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第1至第8 4条）没有任何具体意见 

要提出来。

2 •它想指出由于东道国的义务（标准协定，附件二）十分广泛，它宁愿会议 

在已经具备适当的基本设施的会员国举行。

3»不过，上沃尔特政府相信为了着重强调对一些重要问题，诸如非殖民化、 

新国际经济秩序、粮食紧急情况、难民和海洋法，特别动员国际舆论，应当在财务 

方面格外作出努力，以便这些会议能够在特别适当的地点举行。由苏丹——萨赫 

勒办事处，萨赫勒抗旱委员会（联合国苏丹——萨赫勒办事处X国宏间萨赫勒抗旱 

常设委员会）在乌加杜古举行的沙漠化问题会议便是一例。

4 本条的编号已改为第8 2条（参看人，38,298 ,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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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原件：西班牙〕

〔1983年5月4日〕

1 .草案精确地反映出迄今支配着各个联合国会议的大多数规则，而对于这些 

规则都有广泛的共同意见-

2. 因此，通过这种一般规则将极有助益，并且将使初步程序具有必要的灵活 

性，结杲会带来好处。

3. 关于对萆案建议的修正案，鸟拉圭对通过这些修正案，没有异议。

三、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A.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其他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国际劳工组织

〔原件：英文〕

〔1983年4月2 1日〕

1.囿际劳工组织对这些规则草案只有一项实质性评论，就是第1 6条第2款 

和第7 8条5的规定合起来所赋予专门机构的地位问题。虽然第7 8条对第1 6条 

第2款所列举的某些类别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专门机构的限制似乎太过严格， 

第一，似乎排除了关于专门机构可以提出任何形式的建议的可能性；第二，规定发

这一条的编号已改为第7 9条（参看入，38,298,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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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须先经会议主席或委员会主席的允许；第三，没有给予专门机构答辩的机会 

(虽然第4 0条第1款似乎给予专门机构这种权利，第4 0条的适用范围_8(d)

条广泛）5。

2.劳工组织建议关于专门胡构参加会议的规则应仿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规则 

(议事规则第7 5条）或者仿照基于联合国与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协定的关于劳工 

组织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工作的代表权的互惠安排。根据互惠安排，劳工 

组织对其主管范围内的事项享有参加会议的一般权利，但无表决权。目前适用的就 

是这些规则，劳工组织不认为有更改这项办法的必要。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劳 

工组织的议事规则给予联合国参加劳工组织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一般权利，唯一的 

限制只是没有表决权。作为互惠措施，在劳工组织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问题上,也应适 

用这种制度。

3 .至少专门机构应有权在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参加讨论， 

而无需事先得到会议主席或委员会主席的允许（第3 6条第1款的规定则不然）； 

它们应有权在口头发言时提出建议，而不应受到关于禁止“实质性建议”的规定的 

妨碍。

4.劳工组织希望在最后确定标准议事规则草案时应考虑到这些意见，以便专 

门机构即使无表决权也能够充分参与联合国关于它们所关切问题的会议。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原件：法文〕

〔1983年4月2 7日〕

1.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首先想就标准议事规则草案 

的标题作出评论。“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草案”这一标题可能导致人们相信这 

一案文将适用于联合国召开的各种类别的会议，同样地，秘书长的报告指出所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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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将用于许多会议和各种程序性情况，然而，对这一案文进行分析，即发现所 

设想的只是国家代表出席的会议：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或者除此以外的政府间会议- 

关于这一点，第17、2 0. 3 3. 5 2和6 3条使这些会议的政府间性质无从置 

疑。除非“会议”一词在联合国的术语中.必然涵蕴了政府间性质的会议，否则也 

许应使规则萆案的标题同其内容相一致。

2. 对第33条也需要加以评论，因为这一条适用于会议的全体和非全体机关 

(第6 7条）；第3 3条开首应加添：“在不妨害第6 7条的规定的情况下……••”，

3. 关于第59条，由于案文中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指定由那个机关决定修正 

案的实质内容是否距离原提案似乎是有益的。解决这个问题大概是会议的责任；不 

过，如杲授予会议主席决定权，可能有些好处。如杲是这样，第59条第二句应改 

为：

“当某项提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会议”应先就会议主持人认

为其实质内容距离•…•…”（其余照原文）

4. 关于联合国和会议东道国之间的协定草案，草案似乎对东道国政府作出严 

厉的要求（财务安排（第九条）；交通（第六条））；关于第十条（责任），规定 

东道国政府应对与会者的严重过失或蓄意的不当行为所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负 

责，此项规定是否公平颇有疑问。遇有这些情况，似宜规定联合国应偿还东道国政 

府因与会者的严重过失或者至少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代理人的严重过失而须承担的 

全部或部分费用。

5. 最后，应当指出议事规则草案的规定类似教科文大会的议事规则，但其他 

规定则不相同。

6. 很自然的.就这些议事规则草案提出意见和评论并不涵蕴了教科文组织对 

草案的法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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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欧洲经济共同体

〔原件：英文〕

〔198脾7月1 5曰〕

1. 共同体欢迎大会1 982年1 2月16日第37/428号决定提供的机会， 

就秘书长报告（ 1982年4月28日A/37/1 63号文件）所载联合国会议标准 

议事规则萆案茨表评论相意见。

2. 共同体回顾就本问颞进行初步讨论时，曾对制订统一的议事规则是否明智 

表示怀疑。 它要指出的是，需要有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对各不同领域问颍订出尽可 

能适当的规则，考虑到各国际组织发展的进程。除了以上一般性意见外，共同体 

认为目前所拟条款箄案并没有宪全顾到共同体参加联合国机构所召开各次国际会议 

的惯例。

共同体缔订条约的权力

3•成立欧洲煤钢联营（ECSC )的条约第6条，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的条约第2 1 0条，以及成立欧洲原子能联营（EAÏÏC )的条约第i 8 4条规定：

“共同体（联营）应有法律人格”，意即每一共同体（联营）可受积极或消极法律 

的约束。这就表示，这三+共同体，或“共同体（联营）”，可享有权利并承担 

义务。

4.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律人格是根据其成员国缔订成立共同体的条约而赋予的 

权力。不论对内对外这都是很明显的：

(a)对内而言，共同体法律超越国内法，共同体法律的某些规定是直接适用的s

(W对外而言，共同体在围际事务上具有某种权限，共同体在一些它本身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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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与它的成员国一起缔结的条约中是为缔约者。

共同体参加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

5. 共同体有能力参加制订联合国系统所缔结的容边条约，这是长期以来的惯 

例。在全球一级上，共同体和它的成员国同时属于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 

发会议）订立的若干商品协定6的缔约者。此外，它本身还缔结了由贸发会议订 

立的《1 9 7 9年国际橄榄油公约》。在区域一级上，共同体参加制订和缔结一 

些由欧洲经济吞员会所订立的条约7 *。

6. 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召开的会议，以及关于渔业管理相控制的 

多边安排之中，共同体以正式成员身份参与制订各项协定相作出决定的过程。

7. 最近，共同体获得承认，作为1 9 8 2年9月最后订定的《海洋法公约》 

的可能缔约者。

8. 这种办法是逐渐彤成的，早花1968年5月24日，联合国法律事务处 

对于欧经共同体譽加贸友会议为商谈各项商品协定而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问颞，提出 

了此种意见（参看《联合国法律年鉴，1 9 6 8年》，英文本第201 — 202页

9. 此外，在联合国按照大会1 9 6 9年1 1月1 2日第2501 (XX工V)号决 

议第5段——关于同应邀出席联合国召开的缔订客边条约会议的各主要国际组织磋 

商的规定——而定的名册上，共同体也是其中一员。

6 1 9 7 1年国际小麦协定（后经修正）s 1 9 7 5年国际可可协定（后经修 

正19 75年国际锡协定（后经修正）；1 9 7 6年国际咖啡协定（后经 

修正1979年国际天然橡胶协定。

7《1 9 7 5年国际公路货运公约h《1 9 7 9年关于远程超越国境空气污染

问颗的公约》；《协调货物的边境管制公约（1 9 8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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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际法委员会第3 4届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囿际组织 

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箪案第9条规定，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箪拟案文的囿窠和国 

际组织或所有组织的同意逋过〇

11.囯际法委员会在其第3 4届会议报告中还表示8,关于国际组织为当事方 

的条约的公约只有当其所载规则可对这类组织有拘束力的情况下，起箪和通过该公 

约才有意义。

1 2.共同体再次表示感谢有此机会对联合国秘书长箄拟的议事规则萆案发表意 

见。以上提出的各点希望能够在今后讨论本问颞时加以考虑。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7/10 )，第二章， 

第6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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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联合国会议标准议事规则草案的评论命意见

提趙 5^

总则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î、............. u

2 命 1 1 段）...........................................................U-5

多米尼加共命国....................................................................5

芬兰（第1命2段）............................................................. 6

瑞典（第1段）........................................................................ 8

瑞士（第1段）....................................................................9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1 一 4

段）.............................................................................9-10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暉联盟（第1命2段）••• 12

上沃尔特（第1段）........................................................... 14

乌拉圭（第1—3段）.......................................................15

劳工组织（第4段）........................................................... 16

教科文组织（第1、5和6段）...............................l6"1T

欧经共同体（第1、2命1 2段）.........................18-20

V总则（第3至第15条）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1段）... U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4段）••••• 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2段）............. 1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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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第1 6至第 

8 4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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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 

第1 5条

第I 6条

第16条第2款⑹ 

第16条第2款⑹ 

第1 7条第2款

第1 8条

第1 8条第1款 

第1 8条第2款 

第1 9条

第21条第2款

教科文组织（第1段）......................................... 16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2命3

段）...................................................................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1段）••••• 12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3段）••• 10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2段.U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5段）..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3段）.....12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3段）•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5段）••• 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耜国联盟（第4 (a)段）...13

劳工组织（第1命2段）...................................15-16

欧经共同体（第3 — 1 1段）.......................... 18-20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4段）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6段）••• 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4⑹段）...13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5段i.. U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4㈦段）•••• 1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7段）•••• U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6段）•••• 1〇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5段）••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4⑼段）•••• 1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第6段）•• U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8段1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4(c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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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3条 教科文组织（第2段）.............................................   17

第3 6条第1款 劳工组织（第3段）............................................................16

第3 7条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7段）••••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1 0段）•••• H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4⑹段）........... 13

第4 5条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8段）....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9段）...........H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4⑹段）........... 13

第46段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8段）...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耜国（第9段）•..• • 1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4⑹段）........... 13

第5 9条 教科文组织（第3段）.................................................

第7 0条第1款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9段）•… 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1 1段）••• 1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4⑵段）.................. 15

第7 3条 瑞士（第2段）.......................................................................9

第7 9条 劳工组织（第1段）..........................................................巧

第7 9命8 0条 欧经共同体（第3〜1 1段）.................................... 18-20

第8 2条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1 0

段）.......................................................................... 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3段）•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加国联盟（第4 (g)段）• •• • •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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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联合国会议文件编制命分发准则的评论相意见

提出者 页次

一般原则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î段）•• • ^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第4段）••• •• 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联盟（第2段）..............12

c.对标准会议协定的评论相意见

提出者 页次

一般原则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2段）… ^

芬兰（第2—4段）.................................................. 6

瑞典（第1一 4段）........... ...................................... 8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勒国（第4段）••••• 1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命国联盟（第3段）............. 12

上沃尔特（第2相3段）...................................................14

第二条第1款㈦ 芬兰（第5段）........................................................  6

第三条第1款 芬兰（第6段）............................................................ 7

第六条 教科文组织（第4段）........................................................17

第六条第3款 芬兰（第7段）........................   7

第九条 芬兰（第8段>............................................................ 7

教科文组织（第4段）.....................................................17

第十条 芬兰（第9段）............................................................ 7

瑞典（第7段）..................................  9

教科文组织（第4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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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芬兰（第1 0段）................................................. T

瑞典（第2湘4段）...............................8

第十一条第2款 瑞典（第5段）....................................................8

第十一条第3款 瑞典（第5段）....................................................8

第十一条第5款 瑞典（第5段）....................................................8

第十一条第6款 瑞典（第6段）....................................................9
第十一条第7款 瑞典（第5段）....................................................8

第十三条第2款 芬兰（第11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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